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教育儲蓄戶補助申請表	收件編號：附件二


	姓名：       班級：       學號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請事由
	

	證明文件
	□低收入戶證明  □中低收入戶證明  □原住民身分  □清寒
□診斷證明      □身心障礙手冊    □其他____________

	申請項目
(可複選)
	□1.急難慰問金(最高5000元/以能解決學生就學問題為原則)

□2.交通費(依實際車資計算，請詳細註明：______________)

□3.學雜費/註冊費(全額/部分補助，請附註冊單)
□4.餐費【每日最高補助200元(三餐，以學校熱食部提供為主)；是否含假日依個案狀況而定】
□5.其他:_______________

	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監護人簽章：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

	審核意見
	建議補助：




生輔組長簽章: ______________         

	
	決議：


	審查委員1
	審查委員2
	審查委員3
	審查委員4
	校長核示

	
	
	
	
	


※註：補助經費核撥後，經出納組或學務處通知之次日起七日內未簽領者，視為放棄當月補助；如有特殊情形需延長簽領期限，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
附件三
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教育儲蓄戶學生家庭狀況訪視表
	班級：       學號：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訪視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家電話：          手機：

	身分類別
	□低收  □中低收  □原住民  □家庭突遭變故  □身心障礙  □清寒

	父母離異或父母其中一方死亡者，親生父母欄皆需填寫，家庭狀況含親生父母、兄弟姊妹

	家庭狀況
	稱謂
	姓名
	年齡
	工作單位或就讀學校
	平均收入﹙元/月﹚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家庭總支出之項目、金額請詳填於下列表格﹙例：伙食費、房租房貸、保險費……等﹚

	項目
	金額
	項目
	金額
	項目
	金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領補助及獎助金：□無、□其他
□原住助民補助，金額：         元、□低、中低收入戶補助，金額：          元
□身心障礙補助，金額：         元、□獎助金名稱：        ，金額：        元

	是否有工讀：□否 □是﹙ □校內 □校外﹚ 每月薪資              元

	居住狀況：□自有    □租用，租金         元 □借住   □其他

	遭遇急難之「時間」、「地點」及事實經過或家庭狀況

	導師或訪視人員意見



    訪視人員簽章: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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